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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SMRT-20100103-深圳山地救援队荣誉奖励暨晋级管理办法V1.0

深圳山地救援队荣誉奖励暨晋级管理办法（草案）V1.0

为提高深圳山地救援队的战斗力与士气，增强队员组织荣誉感与归属感，规范组织纪律和管理，特制定本荣誉奖励暨晋级管理办法。

一、荣誉奖励形式

深圳山地救援队（以下简称救援队）荣誉奖励采用荣誉称号、勋章与勋略并行方式。荣誉奖励的级别与队员在救援队中的级别职务无关。

二、荣誉类别

㈠、资质类

⑴、入队资质

奖励对象：正式加入救援队成为预备队员，并在队中持续服务满半年度的队员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入队年度资质勋略（设计图）

要求：队员在半年度内考勤记录请假不得多于12次，缺勤次数不得多于5次；

⑵、1年度服务资质

奖励对象：SRD、SSD行动队员（或通过相关行动队员晋级考试，但在其他部门、岗位任职的队员），并连续服务超过2期（每期半年）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1年度铜星服务勋章、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）

要求：符合行动队员考核，中途未出现不考核不及格和中断服务的情况；

⑶、2年度服务资质

奖励对象：SRD、SSD行动队员（或通过相关行动队员晋级考试，但在其他部门、岗位任职的队员），并连续服务超过4期（每期半年）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2年度银星服务勋章、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）；队员制服上加配黑白色勋带；

要求：符合行动队员考核，中途未出现不考核不及格和中断服务的情况； 

⑷、3年度服务资质

奖励对象：SRD、SSD行动队员（或通过相关行动队员晋级考试，但在其他部门、岗位任职的队员），并连续服务超过6期（每期半年）； 

奖励方式：颁发3年度蓝米字服务勋章、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）；队员制服上加配蓝白色勋带； 

要求：符合行动队员考核，中途未出现不考核不及格和中断服务的情况；

⑸、资深队员资质（最高资历荣誉）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队员，已经获颁发有2个蓝米字服务勋章，或3个银星服务勋章； 

奖励方式：颁发银米字服务勋章、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）；队员制服上加配蓝黄白色勋带；

㈡、贡献类

⑴、贡献值荣誉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全体队员，半年度考勤贡献值达到相应分数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蔷薇勋章/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；贡献值计算方法见SMRT-20100102-深圳山地救援队队员贡献值计算办法）；

	深圳山地救援队贡献值荣誉奖励分值对照表（半年度）

	救援队职务/奖励荣誉
	铁蔷薇勋章/勋略
	铜蔷薇勋章/勋略
	银蔷薇勋章/勋略

	队长
	12
	24
	36

	副队长/专职工作人员
	10
	20
	30

	部门召集人/组长
	8
	16
	24

	一般队员/预备队员
	4
	8
	12


要求：队员在半年度内考勤记录缺勤次数不得多过6次；
贡献分勋略可以晋级：每三枚铁蔷薇勋章可换成铜蔷薇勋略一枚，每三枚铜蔷薇勋略可换成银蔷薇一枚；

⑵、幕后贡献荣誉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行政职能部门队员（APD、TCD、TRD），每半年度由部门召集人或组长提名幕后贡献荣誉队员，经救援队部门工作会议审议批准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山茶花勋章/勋略（暂定名，半年度评选，设计图）

⑶、重大贡献荣誉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全体预备队员或行动队员，在每年度工作中，对救援队工作有突出重大贡献者，经救援队部门工作会议提名审议同意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葵百合勋章/勋略（暂定名，每年度评选，设计图）

⑷、资深贡献荣誉（最高贡献荣誉）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全体预备队员或行动队员，已获得3枚银蔷薇勋章，或6枚山茶花勋章，或3枚葵百合勋章的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蓝米字贡献勋章、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）；队员制服上加配蓝白色勋带； 

㈢、救援行动表彰类

⑴、生命拯救表彰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全体预备队员或行动队员，参加救援行动并有拯救有生命危难的群众（队员）一次，经救援队部门工作会议审议同意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生命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），用阿拉伯数字饰花代表次数；

⑵、危机表彰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全体预备队员或行动队员，参加救援行动在危机中有沉着、冷静和英勇的表现，经救援队部门工作会议审议同意；

奖励方式：颁发木棉花勋章/勋略（暂定名，设计图）；
㈣、纪念类

⑴、重大事件纪念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参与的重大灾难、事故救援行动，参加的全体队员；

奖励方式：由救援队部门工作会议提议审议并通过，可追加颁发相应的纪念勋章/勋略，如“5.12抗震救灾纪念勋章、勋略”；

⑵、救援队成立纪念

奖励对象：在救援队服务累计超过6个半年度的队员；

奖励方式：救援队成立每5/10周年纪念颁发救援队成立纪念勋章；

㈤、特别称号、证书类

⑴、荣誉队员称号

奖励对象：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救援队发展的各界人士；

奖励方式：每年度由深圳山地救援委员会提名、审议和通过，给予相关人士颁发“深圳山地救援队荣誉队员：徽章（设计图），证书；

⑵、终身荣誉队员称号

奖励对象：救援队队员、所有关心支持和帮助救援队发展的各界人士，对救援队的建设、成长、发展做出突出重大贡献者；

奖励方式：由救援队部门工作会议、深圳山地救援委员会联合提名，经审议一致通过的，给予颁发终身荣誉队员勋章/勋略（金米字勋章，暂定名，设计图）。

三、勋章、勋略佩带管理方法

1、勋章为个人荣誉纪念物品，可按个人意愿日常服装上佩带，可转让；

2、勋略为制服荣誉物品，必须穿戴在救援队制服上，不得在日常服装上佩带，不可转让；

3、勋略佩带可采用3R、5R、6R勋略架，必需佩带在制服左胸上，用螺母固定；

4、当勋略数目不够排满勋略架时，可以用装饰略（设计图）填补，装饰略需摆放在勋略架两侧位置，佩带时装饰略数量不应超过两个。

5、一名队员同一类型勋章获得多次时，佩带对应勋略时可以采用勋略饰花代表勋章数目；救援队勋略饰花分铁、铜、银、阿拉伯数字四种，分别对应不同类型勋章使用，其中阿拉伯数字特用于生命勋略使用。如两枚铁蔷薇勋章，可以在铁蔷薇勋略上加带两个铁饰花，两枚银星服务勋章，可在银星服务勋略上加带两个银饰花；葵百合、山茶花勋章，勋略饰花采用银饰花。

6、救援队队员应当爱护救援队声誉及自己所得到的荣誉，爱护使用勋章，勋略。勋略晋级时需交回次级勋略。勋章、勋略遗失不补。
深圳山地救援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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